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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文件

桂环审〔2016〕58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广西东泥
天等水泥有限公司 40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线并配套 7.5 兆瓦纯低温余热
发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广西东泥天等水泥有限公司：

《广西东泥天等水泥有限公司 40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

泥生产线并配套 7.5 兆瓦纯低温余热发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属技改扩建，地点位于崇左市天等县广西东泥天

等水泥有限公司现有粉磨站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1 条 4000

吨/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项目同步配套石

灰石矿山，矿山位于项目厂址东北面约 100米，矿区面积约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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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石灰石资源内蕴储量约为 7484.18万吨，设计年开采

规模为 221.52 万吨，服务年限为 30 年，采用密闭皮带廊输送至

厂区。项目总投资约 5.86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6070 万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认定江

苏等七省区水泥、平板玻璃在建项目的通知》（工信部联原函

〔2015〕458 号），对项目的布局规划和产能置换进行了认定，

并同意补办相关手续。天等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以选字第

451425201300005号文同意项目选址。

项目在落实《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

对环境不利影响可以减少到区域环境可以接受的程度。因此，

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地点、规

模、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落实以下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 水泥窑配备 1 套 SNCR 脱硝装置，窑尾烟气经 SNCR 脱

硝装置+SP余热锅炉+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 110米高烟囱排放；

窑头烟气经 AQC 余热锅炉+5 电场静电除尘器处理后，由 40 米

高烟囱排放。

2. 煤粉制备系统烟气采用具有防爆功能的高效煤磨袋除尘

器处理后，由 40米高烟囱排放。

3. 水泥粉磨废气及其他在物料破碎、输送、储存、包装等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尘废气均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排

气筒高度在 15-50米之间。

4. 外排烟气污染物浓度须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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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4915-2013）表 1 中的相应限值要求。按照《污染源

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要求设置烟气在线监控系统，并与当地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线监控中心联网。

5. 落实厂区各项无组织污染源防控措施，加强日常管理。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浓度须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4915-2013）表 3 中的限值要求。

6. 石灰石矿山凿岩机、破碎机配备有布袋除尘器，含尘废

气经除尘处理后排放，外排尾气须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1 中的相应限值要求。

（二）落实以下废水治理措施。

1. 落实厂区雨污分流、污污分流、清污分流，合理布置给

排水管道，标明清、污、雨水管及走向，设置 1 座 10000 立方

米废水收集池，经隔断处理后，其中 630 立方米作为事故应急

池，其余作为初期雨水收集池。

2. 余热发电设备循环冷却系统排污水、余热锅炉排水和化

学水处理系统排水等生产废水以及初期雨水、事故废水经厂内

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3. 厂区生活污水经厂内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

不外排。

（三）优先选择低噪设备，合理布置高噪设备，对高噪设

施采取减震、隔声等措施，加强厂区绿化，厂界噪声须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四）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8599-2001）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临时贮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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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灰全部返回生产工艺再利用，废耐火砖磨碎后入窑再利用，

金属废品等其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经暂存后，按购销协议及时

消纳。

（五）按分区防渗原则落实各项防渗措施。在厂区周边建

立地下水水质监控点，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对水质进行定期

动态监测，做好地下水污染预警预报。

（六）按照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15〕

4 号）等相关要求，制订应急预案，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定

期进行应急演练。

（七）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管

理。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

境保护条款和责任。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项目施工期环境

监测和环境监理工作，并定期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

交工程环境监理报告，环境监测和监理报告作为项目排污许可

证申报的依据之一。

（八）主动做好项目运营期与周边公众的沟通协调，及时

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采纳公众的合理意见，满足公众合

理的环境诉求。

三、项目在生产时，建设单位须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

构，按《报告书》所列的环境监测方案实施监测，并按国家有

关要求公开监测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监测结果定期上报当地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四、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须控制在环境保护厅核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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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指标内。

五、项目防护距离为项目联合储库、水泥磨区、脱硝系统

边界外 200 米。该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得新建居民区、学校、医

院等环境敏感建筑。

六、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环境保护“三同时”

制度并依法申报排污许可证。项目开工建设前应向项目所在地

的环境监察机构进行开工备案。在落实本批复和环评报告书提

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建设单位可自行决定项目投入试生

产的具体时间，试生产前请以书面形式报我厅备案并函告当地

环境保护部门，并申请为期一年的临时排污许可。试生产期间，

建设单位应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开展排污许可证申报工

作，在取得排污许可证后方可投入正式生产。未满足排污许可

申请条件的，须停产整顿。未落实本批复和环评报告书提出的

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擅自投入试生产或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擅自投

入生产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鼓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的意见》（国办发〔2014〕69 号）的要求，引入第三

方治理，由建设单位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第三方治理企

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及建设单位的委托要求，承担约

定的污染治理责任。受委托第三方治理企业须如实向社会公开

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和污染排放情况。

八、建设单位在接到本批复 20 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书》

送达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和崇左市、天等县环境保护局，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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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接受辖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九、我厅委托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组织开展建设项目监督

检查，崇左市、天等县环境保护局按规定对项目执行环保“三

同时”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发现环境问题及时上报我厅。

十、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超过 5 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

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厅重新审核。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到

我厅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2016 年 5 月 31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
抄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崇左市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局，天等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局，自治区环境监察
总队、环境保护技术中心，哈尔宾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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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6 年 5 月 31 日印发

–––––––––––––––––––––––––––––––––––––––––––––––––––––


